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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條例增訂



最新條例增訂

第 29-1 條

本條例施行前或施行後已取得建造執照之未成立
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之公寓大廈，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有危險之虞者，其
區分所有權人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
知後一定期限內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
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因故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最新條例增訂

第 29-1 條

未能於一定期限內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
責人並辦理報備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視實際情況展延一次，並不得超過一年。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最新條例增訂

第 29-1 條

前項公寓大廈有危險之虞之認定要件及成立管理
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之期限，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有必要時，得公告擴大認定要件並另定其成立
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之期限。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最新條例增訂

第 29-1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輔導或委託專業機
構輔導第一項之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
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最新條例增訂

第 29-1 條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經依第四十九條之一處罰
後，仍未依規定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
人並辦理報備者，必要時，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指定住戶一人為管理負責人，其任期至
成立管理委員會、推選管理負責人或互推召集人
為止。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最新條例增訂

第 49-1 條

公寓大廈未依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於期限
內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
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每一專有部
分處區分所有權人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限期辦理；屆期仍未辦理者，得
按次處罰。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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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是要報備的?



那些是要報備的?

三、報備事項：

（一）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
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二）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
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
、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該
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
有決議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
備。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那些是要報備的?

三、報備事項：

（三）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完成本條例第五
十七條規定點交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
附屬設施設備後，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備。

（四）本條例第五十三條規定之地區，所為前三款之
報備事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
備。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那些是要報備的?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那些是要報備的?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那些是要報備的?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應檢附文件

(一)第一次成立管理委員會申請報備應備文件如下：
（每頁應加蓋主委及管委會印章）

1)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申請報備書。
2) 管理委員會申請報備檢查表。
3) 公寓大廈報備基本資料表。
4)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含附表)。
5) 建物登記第三類謄本
6) 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那些是要報備的?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一)第一次成立管理委員會申請報備應備文件如下：

7)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主席須簽章，主要內容：議決訂立規約、成立管
理委員會、選舉委員）

（若另開管委會會議互推職務，應一併檢附管委會
會議紀錄、出席名冊、簽到簿）

8)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含代理出
席會議委託書）。

9) 規約(有才附無則免附)。



那些是要報備的?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10)若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2條規定重新召集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所得決議者，應再檢具出席未達定額
或未獲致決議之情形文件及會議決議成立公告。

11)全文件請備齊二份送公所審查(一份公所留存另一份
由公所轉送市政府)。

(一)第一次成立管理委員會申請報備應備文件如下：



那些是要報備的?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每頁應加蓋新任主委及管委會印章）
1.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申請報備書。
2.管理委員會申請報備檢查表。
3.臺中市公寓大廈報備基本資料表。
4.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含附表)。
5.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二) 申請改選主委(管理負責人)變更報備應備文件如下：



那些是要報備的?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6.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主席須簽章，主要內容：依規約規定選舉管理
委員，再由新任委員互推職務） (若另開管委會
會議互推職務，應一併檢附管委會會議紀錄、
出席名冊、簽到簿）

(二) 申請改選主委(管理負責人)變更報備應備文件如下：



那些是要報備的?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7.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含代理出
席會議委託書）。

8. 規約
全文件請備齊二份送公所審查(一份公所留存另一份
由公所轉送市政府)。

(二) 申請改選主委(管理負責人)變更報備應備文件如下：



那些是要報備的?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每頁應加蓋管理負責人大章及管理負責人私章）
1. 公寓大廈管理負責人申請報備書。
2. 管理負責人申請報備檢查表。
3.公寓大廈報備基本資料表。
4.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5. 建物登記第3類謄本。
6. 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三)第一次成立管理負責人申請報備應備文件



那些是要報備的?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7. 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管理負責人當選公告或管
理負責人當選切結書。

8. 公告於社區佈告欄之照片。
9. 全文件請備齊二份送公所審查(一份公所留存另一

份由公所轉送市政府)。

(三)第一次成立管理負責人申請報備應備文件



那些是要報備的?



那些是要報備的?



那些是要報備的?



那些是要報備的?



那些是要報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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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第 3 條 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

十二、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
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
。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１：外牆的管理修繕責任？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１：外牆的管理修繕責任？

五、本公寓大廈外牆（包含外牆面及其構造）之使用
管理（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
擇1.之情形）

□1.本公寓大廈外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

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每
年至少應檢視一次外牆磁磚或飾面材料之劣化情形
，並作成紀錄。

規約範本第二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１：外牆的管理修繕責任？

外牆磁磚或飾面材料如有新增剝落或浮起（凸起）
之情形，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除應請求召集人
於一個月內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相關修繕、
管理、維護事宜外，如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應立
即設置相關安全緊急處理措施（如防護網或警示
帶），並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2.本公寓大廈外牆之使用管理方式： 。

規約範本第二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１：外牆的管理修繕責任？

六、新建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
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除應符合法令規定
外，並依規定向主管機關完成報備後，限制（請
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1.之情
形）

□1.不得有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

他類似之行為。
規約範本第二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１：外牆的管理修繕責任？

六、

□2.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

似之行為，須符合下列規定後，再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

規約範本第二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2：停車空間之使用管理

(二)停車空間之使用管理（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未
勾選者視為選擇1.之情形）

□1.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包含停車位管理費收取標

準、停放車種管理方式及住戶使用停車空間之方式
、違反義務處理方式等，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訂定。

規約範本第二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2：停車空間之使用管理

(二)

□2.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包含停車位管理費收取標

準、停放車種管理方式及住戶使用停車空間之方式
、違反義務處理方式等，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

□3.停車空間之其他使用管理方式： 。

規約範本第二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3：公共基金或管理費積欠之處理

四、公共基金或管理費積欠之處理

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若在規定之日期前積欠應繳納
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
(即二個收費期別)或積欠達新臺幣 萬元以上(含)，經
天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
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遲延利息
以未繳金額之年息 ％計算。

規約範本第十七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4：管理費、公共基金之管理及運用

一、管理委員會為執行財務運作業務，應以管理委員
會名義開設銀行或郵局儲金帳戶，公共基金與管
理費應分別設專戶保管及運用。

規約範本第十八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5：財務運作之監督規定

一、管理委員會之會計年度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規約範本第廿一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6：管理辦法制定之權限

一、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事項，本規
約未規定者，得授權管理委員會另定使用規則。

規約範本第廿四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6：管理辦法制定之權限

三、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出租他人或供他人使
用時，該承租者或使用者亦應遵守本規約各項規
定。

建議：當區權人所同意住戶使用專有或共用造成社區
困擾或破壞，區權人應主動排除並負連帶責任
。

規約範本第廿四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7：催告與送逹方式

一、應行之催告事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以
書面為之。

規約範本第廿九條



檢視社區規約的重要性

爭議7：催告與送逹方式

二、應行之送達：（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
者視為選擇1.之情形）

□1.以投遞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向管理委員會登記之

地址為之，未登記者則投遞於本公寓大廈之地址信
箱或以公告為之。

□2.其他送達方式： 。

規約範本第廿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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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權會的注意事項



區權會的注意事項

召集人的產生方式



區權會的注意事項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主席

一般實務上都是由召集人或主任委員擔任，但若嚴格要
求的話，如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會議通知等未予
規定時，依《會議規範》第15條的規定，「會議之主
席，除各會議另有規定外，應由出席人於會議開始時推
選，如有必要，並得推選副主席1人或數人。」



區權會的注意事項

會議通知

2.臨時會
(1)非重大事故或急迫情事，需10日前通知。
(2)書面載明開會內容。
(3)有急迫情事得以公告2日以上為之。



區權會的注意事項

開議決議額數【第31條】

1.開議決議額數
(1)開議額數為應出席數的2/3以上。
(2)決議額數的同意數為出席數的3/4以上開議決議額

數的計算，應包括區分所有權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
例兩項。



區權會的注意事項

開議決議額數【第31條】

1.開議決議額數



區權會的注意事項

開議決議額數的修正

區分所有權的開議決議額數，得依規約另行訂定之【第
23條】。實務上，常見將法定開議的2/3及決議3/4的
額數，修正降低至開議1/2及決議1/2的額數；甚至修
正僅計算區分所有權人數，而刪除區分所有權比例的計
算；但開議決議額數的修正，務必要載明於規約始生效
力。



區權會議的重要性

重開議

2.重開議的要件
(1)流會
無論開議額數是否經過規約修正，只要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未達開議額數時，即可辦理重開議。



區權會議的重要性

重開議

2.重開議的要件
(2)議案未獲致決議
A.已達開議額數開議，但於會議進行期間經清點人數或

(及)比例時，因未達開議額數而宣布散會，會議中未
經表決的議案即屬未獲致決議。



區權會議的重要性

重開議

2.重開議的要件
B.已達開議額數開議，但會議出席額數未達特別議案的
約定可決議額數時，該特別議案即為未獲致決議的議
案。



區權會議的重要性

重開議

3.重開議的議案重開議必須為同一議案，不得有任何增
刪或修正；所謂同一議案是指流會未開議的全部議案
，或未獲致決議的全部議案。



區權會議的重要性

重開議

4.重開議的法定程序重開議的程序是法定程序，除重開
議出席人數授權規約得予修正外，其他事項不得修正
或刪改，辦理程序如下【第32條】：

(1)會議通知應依規定10天前書面通知。
(2)開議及決議事項重開議的開議及決議額數計算應包
括區分所有權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例兩項；經重開議
的決議事項尚不可執行。



區權會議的重要性

重開議

A.區分所有權人數：開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3人以上並
1/5以上，但得在規約中另行修正；決議額數為出席
數的1/2以上，不得修改。

B.區分所有權比例：開議額數為應出席數的1/5以上，
決議額數為出席數的1/2以上，開議及決議額數均不
得修改。



區權會議的重要性

重開議



區權會議的重要性

重開議

(3)決議成立 決議事項於會後15日內作成會議記錄送達
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若7日內未有超過1/2以
上的區分所有權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例的書面反對
表示，決議視為成立。

(4)決議成立後的送達及公告 決議成立後10日內再以書
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公告。



區權會議的重要性

重開議

(5)重大議案表決尚應依規約規定比例，不能因為未獲
決議而降低出席與決議比例額數，除非規約有明定
，未獲決議之重大議案應依何比例額數，否則不得
自動降低出席與決議比例。



區權會議的重要性

區權會議的重要性補充

1.所謂出席人數之以上計算為含本數。
2.每一議案表決前應進行人數清點。
3.委託數五分之一為限指全體區權人數合計。
4.依法程序表決通過即可立即施行。
5.議案表決應採表決單進行與留底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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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對談回饋



謝謝您的聆聽指導!
樂
居

寓問題 有鉑霆


